


 

社團法人新北市稅務代理人協會第 8屆第 2次會員大會提案表 

案    由 

 

說    明 

 

辦    法 

 

審查意見 

 

提案會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 

附署會員： 

 

中華民國 112年   月   日 

說明： 

一、 會員如有提案擬提本年會員大會，請於 112年 2月 6日前賜復，俾

列入會員大會手冊。 

二、 一案一紙，惠請填具簽名後賜復傳真：(02)23940990；另請提供提案

表(WORD)電子檔回傳：mei@taiwancpa.org.tw。 

三、 傳真或 E-mail回覆本提案表後，請來電確認俾免漏誤。聯絡電話：

(02)2392-5077轉分機 21，聯絡人：黃麗美 


